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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辦理促進特定對象及就業弱
勢者就業補助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要點主辦單位為

本部勞動力發展署

（以下簡稱本署）；

執行單位為本署所

屬分署（以下簡稱分

署）；協辦單位為直

轄市、縣（市）政府

勞工主管機關（以下

簡稱地方政府）。 

前項單位任務分

工如下： 

(一) 本署： 

1. 統籌規劃本要點

業務之推動與協

調、經費管控、審

查結果彙整、查

核規劃、執行績

效彙整及整體報

告撰擬等事項。 

2. 本要點之修正及

釋示事項。 

3. 受理、審查全國

性計畫，並辦理

經費請款與核

撥、會計事項處

理、督導及查核

等事項。 

(二) 分署： 

1. 受理、審查轄內

區域性計畫，並

辦理經費請款與

核撥、會計事項

處理、督導、查

核、績效彙整、提

報執行績效及成

二、本要點主辦單位為

本部勞動力發展署

（以下簡稱本署）；

執行單位為本署所

屬分署（以下簡稱分

署）；協辦單位為直

轄市、縣（市）政府

勞工主管機關（以下

簡稱地方政府）。 

前項單位任務分

工如下： 

(一) 本署： 

1. 統籌規劃本要點

業務之推動與協

調、經費管控、審

查結果彙整、查

核規劃、執行績

效彙整及整體報

告撰擬等事項。 

2. 本要點之修正及

釋示事項。 

3. 受理、審查全國

性計畫，並辦理

經費請款與核

撥、會計事項處

理、督導、查核及

就地審計等事

項。 

(二) 分署： 

1. 受理、審查轄內

區域性計畫，並

辦理經費請款與

核撥、會計事項

處理、督導、查

核、績效彙整、就

配合行政院主計總處一

百十年九月二十七日修

正「經費結報檢附原始憑

證及其他單據表」，以受

補（捐）助對象開立之收

據作為補助機關原始憑

證，已無原始憑證留存於

他機關處所之情事，爰刪

除本要點本署、分署、地

方政府任務分工之「就地

審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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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告等事項。 

2. 複審轄內地方性

計畫，並辦理經

費請款與核撥、

會計事項處理、

督導、查核、績效

彙整、提報執行

績效及成果報告

等事項。 

(三) 地方政府： 

1. 受理及初審轄內

地方性計畫，並

提報初審意見。 

2. 出席分署審查會

議，並報告初審

意見。 

3. 辦理地方性計畫

經費請款與核

撥、會計事項處

理、督導、查核、

績效彙整、執行

績效及成果報告

等事項。 

本要點所稱全國

性計畫，指計畫實施

範圍跨二個以上分

署之轄區者；所稱區

域性計畫，指計畫實

施範圍為同一分署

跨二個以上之直轄

市或縣（市）者；所

稱地方性計畫，指計

畫實施範圍為單一

直轄市或縣（市）者。 

地審計、提報執

行績效及成果報

告等事項。 

2. 複審轄內地方性

計畫，並辦理經

費請款與核撥、

會計事項處理、

督導、查核、績效

彙整、就地審計、

提報執行績效及

成果報告等事

項。 

(三) 地方政府： 

1. 受理及初審轄內

地方性計畫，並

提報初審意見。 

2. 出席分署審查會

議，並報告初審

意見。 

3. 辦理地方性計畫

經費請款與核

撥、會計事項處

理、督導、查核、

績效彙整、就地

審計、執行績效

及成果報告等事

項。 

本要點所稱全國

性計畫，指計畫實施

範圍跨二個以上分

署之轄區者；所稱區

域性計畫，指計畫實

施範圍為同一分署

跨二個以上之直轄

市或縣（市）者；所

稱地方性計畫，指計

畫實施範圍為單一

直轄市或縣（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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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區域性計畫，經本部

送財政部公彩小組

審議核定後，由分署

通知掣據請款。 

    地方政府及轄內

地方性計畫，經本部

送財政部公彩小組審

議核定後，由分署通

知地方政府掣據領

款。 

    分署及地方政府

得依計畫執行方式及

補助額度，以事前、

分期或事後撥付等方

式辦理受補助單位之

補助經費核撥事宜。 

    受補助單位應於

計畫執行完成後一個

月內向分署、地方政

府辦理經費核銷事

宜，核銷時應檢附經

費支出明細表正本、

收支清單、支用單據

及成果報告（一式二

份），並應詳列支出用

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同一案件由二個

以上機關補助者，應

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

金額。於十二月始辦

理完竣之補助計畫，

最遲應於當年十二月

二十日前向地方政府

辦理經費核銷（附件

五、六）。 

    留存於地方政府

之受補助學校、機構

或團體所提計畫之支

九、區域性計畫，經本部

送財政部公彩小組

審議核定後，由分署

通知掣據請款。 

    地方政府及轄內

地方性計畫，經本部

送財政部公彩小組審

議核定後，由分署通

知地方政府掣據領

款。 

    分署及地方政府

得依計畫執行方式及

補助額度，以事前、

分期或事後撥付等方

式辦理受補助單位之

補助經費核撥事宜。 

    受補助單位應於

計畫執行完成後一個

月內向分署、地方政

府辦理經費核銷事

宜，核銷時應檢附經

費支出明細表正本、

收支清單、原始憑證

及成果報告（一式二

份），所檢附之支出憑

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

要點規定辦理，並應

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

實支經費總額，同一

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

補助者，應列明各機

關實際補助金額。於

十二月始辦理完竣之

補助計畫，最遲應於

當年十二月二十日前

向地方政府辦理經費

核銷（附件五、六）。 

    留存於地方政府

配合行政院一百十年五

月十日修正「中央政府各

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

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

意事項」，受補(捐)助對

象執行經費之支用單據

非屬補助機關原始憑證，

爰酌作文字修正並刪除

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辦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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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單據及相關文件，

應妥善保存，以備本

署及審計單位查核。 

受補助學校、機構或

團體之原始憑證，應

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

存，以備本署及審計

單位查核。 

十、全國性計畫經送財政

部公彩小組審議核

定後，由本部通知受

補助單位。 

    本署得依計畫執

行方式及補助額度，

以事前、分期或事後

撥付等方式辦理受補

助單位之補助經費核

撥事宜。 

    受補助單位應於

計畫執行完成後一個

月內辦理經費核銷事

宜，核銷時應檢附經

費支出明細表正本、

收支清單、支用單據

及成果報告（一式二

份），並應詳列支出用

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同一案件由二個

以上機關補助者，應

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

金額。於十二月始辦

理完竣之補助計畫，

最遲應於當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前辦理經費

核銷。 

十、全國性計畫經送財政

部公彩小組審議核

定後，由本部通知受

補助單位。 

    本署得依計畫執

行方式及補助額度，

以事前、分期或事後

撥付等方式辦理受補

助單位之補助經費核

撥事宜。 

    受補助單位應於

計畫執行完成後一個

月內辦理經費核銷事

宜，核銷時應檢附經

費支出明細表正本、

收支清單、原始憑證

及成果報告（一式二

份），所檢附之支出憑

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

要點規定辦理，並應

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

實支經費總額，同一

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

補助者，應列明各機

關實際補助金額。於

十二月始辦理完竣之

補助計畫，最遲應於

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前辦理經費核銷。 

配合行政院一百十年五

月十日修正「中央政府各

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

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

意事項」，受補(捐)助對

象執行經費之支用單據

非屬補助機關原始憑證，

爰酌作文字修正並刪除

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

處理要點辦理之規定。 

十一、本署、分署及地方

政府辦理計畫會

計事項之處理及

支用單據、帳冊之

十一、本署、分署及地方

政府辦理計畫會

計事項之處理及

憑證、帳冊之保

配合行政院一百十年五

月十日修正「中央政府各

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

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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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應依照政府

會（主）計法規辦

理。受補助單位因

補助經費產生之

利息、其他收入及

計畫執行完竣之

結餘款，應予繳

回。 

受補助單位

對於計畫內各類

服務人員酬勞費

（含講師鐘點費

等），應負責依薪

資所得扣繳辦法

規定辦理所得稅

扣繳。 

受補助單位

委任會計師辦理

財務簽證者，其審

計委任書應約定

政府審計人員得

調閱其與委辦或

補助計畫有關之

查核工作底稿，並

得諮詢之條款。 

受補助單位

申請支付款項時，

應本誠信原則對

所提出支用單據

之支付事實及真

實性負責，有不實

者，應負相關責

任。 

管，應依照政府會

（主）計法規辦

理。受補助單位因

補助經費產生之

利息、其他收入及

計畫執行完竣之

結餘款，應予繳

回。 

受補助單位

對於計畫內各類

服務人員酬勞費

（含講師鐘點費

等），應負責依薪

資所得扣繳辦法

規定辦理所得稅

扣繳。 

受補助單位

委任會計師辦理

財務簽證者，其審

計委任書應約定

政府審計人員得

調閱其與委辦或

補助計畫有關之

查核工作底稿，並

得諮詢之條款。 

受補助單位

申請支付款項時，

應本誠信原則對

所提出支出憑證

之支付事實及真

實性負責，有不實

者，應負相關責

任。 

意事項」，受補(捐)助對

象執行經費之支用單據

非屬補助機關原始憑證，

爰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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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五(修正後)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成果報告(參考範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聯絡人及電話：      電子信箱： 

核定金額：○○元  執行金額：○○元   賸餘金額：○○元 

 

一、執行期程：自○年○月○日～○年○月○日止 

 

二、服務對象及人數： 

 

 

三、計畫實施情形（如辦理活動請檢附照片） 

 

 
四、實施效益及重要成果（請具體敘明質化效益或量化效益呈現受益人數（需明列

性別及比例）、促進就業效果等，應含預期效益及成果分析，檢視是否達成預期目標） 

 

 

五、綜合檢討與建議（含參與者反應、回饋等） 

 

 
六、彰顯公益彩券回饋金之成效（應依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第15點規

定，於各項宣導資料、活動舞臺背景於明顯適當位置標示「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字樣，請附相

關照片佐證） 

 

 

七、自評績效：□績效良好 □績效尚可  □仍待努力 

 

修正說明：本附件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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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五(修正前)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成果報告(參考範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聯絡人及電話：      電子信箱： 

核定金額：○○元  執行金額：○○元   賸餘金額：○○元 

 

一、執行期程：自○年○月○日～○年○月○日止 

 

二、服務對象及人數： 

 

 

三、計畫實施情形（如辦理活動請檢附照片） 

 

 
四、實施效益及重要成果（請具體敘明質化效益或量化效益呈現受益人數（需明列

性別及比例）、促進就業效果等，應含預期效益及成果分析，檢視是否達成預期目標） 

 

 

五、綜合檢討與建議（含參與者反應、回饋等） 

 

 
六、彰顯公益彩券回饋金之成效（應依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第15點規

定，於各項宣導資料、活動舞臺背景於明顯適當位置標示「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字樣，請附相

關照片佐證） 

 

 

七、自評績效：□績效良好 □績效尚可  □仍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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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六(修正後) 

○ ○年度辦理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 

經費支出明細表 

經費項目 核定金額 本期撥付數 累計撥付數 本期實支數 累計實支數 本期結餘 累計結餘 備註 

         

   
 

 
 

 
 

 

         

         

         

         

         

合計 
        

 
製表人                          業務主管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修正說明：本附件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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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六(修正前) 

○ ○年度辦理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 

經費支出明細表 

經費項目 核定金額 本期撥付數 累計撥付數 本期實支數 累計實支數 本期結餘 累計結餘 備註 

         

   
 

 
 

 
 

 

         

         

         

         

         

合計 
        

 
製表人                          業務主管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